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黑臭水体整治公众监督举报制度
 
一、受理范围与原则
范围：玉溪市中心城区建成区内黑臭水体。
原则：在受理举报时必须遵循“件件受理、事事回应、公平公正”的处理原则。
　二、举报方式
举报人可以通过来人、来函、来电等方式，向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黑臭水体名称、具体位置情况，并提供本人联系方式或联系电话。
三、受理方式
　　（一）电话受理。设立举报受理电话，电话号码向群众公开公示，公示的举报电话必须保持畅通。号码如有变动应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通告，确保举报渠道通畅。
　　（二）其他受理。局办公室应受理群众以口头、书面等其他形式的举报。
四、处理流程
办公室人员负责举报案件的受理、登记。内容包括举报人姓名、联系电话；黑臭水体名称、具体位置情况。并及时转交有关科室办理。业务单位在接到举报或交办问题时，对属受理范围的问题，及时受理解决，并做好台账记录及处理结果反馈工作；不在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，应转交相关职能部门处理，并对举报方或交办方作出相应的解释。
五、调查处理及信息反馈
[bookmark: _GoBack]接到转办举报案件的有关科室，应派两名以上人员，根据举报线索进行调查处理，调查结束后应将调查结果上报分管领导，并及时将调查处理结果反馈给举报人。
　　六、受理时限要求
　　对于公众举报情况，原则上在7个工作日内办结；因特殊情况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办结的，应当以适当方式告知举报人，并承诺办理期限。
　

